附件1
医疗责任险保险服务需求内容
一、基本服务要求
（一）对于在职人员，由于投保人数多，因此采取无记名的方式投保，发生保险责任事故时，以出险当月的在册人员名单为准。

（二）下列情况必须承担保险责任:

1.无过错责任条款:在保险单中列明的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在从事与其资格相符的诊疗护理过程中，虽无违反医疗常规操作，但发生了无法预计、不能防范的医疗意外，造成患者损害，患者或其近亲属或其代理人在保险期限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补偿要求，经双方协商或经第三方调解，基于法律规定的公平原则，同意被保险人应给予患者适当的赔偿，保险人在约定的限额内负责赔偿。

2.实习生医疗责任条款:在保险单中列明的保险期限内，安排在被保险医疗机构进行实习的实习生，经指导医师同意并按照指导医师的要求从事诊疗护理活动过程中发生医疗事故直接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患者或其近亲属或其代理人在保险期限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补偿要求，经双方协商或经第三方调解，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或基于法律规定的公平原则同意被保险人应给予患者适当的赔偿，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3.外聘医务人员医疗责任条款:在保险单中列明的保险期限内，被保险医疗机构临时聘用(或正常会诊)的非本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或已办理“多点执业”，第二执业地点在被保险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在被保险医疗机构范围内的诊疗过程中，因各种原因造成患者损害的，经双方协商或经第三方调解，应给予患者的赔偿，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4.在保险单中列明的保险期限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患者或其近亲属或其代理人如就后续治疗费再次提出索赔请求，经诉讼法院判决确定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后续治疗费用，保险人应负责赔偿。

5.在保险单中列明的保险期限内发生的保险事故，在仲裁或诉讼前的法律费用(包括因仲裁或诉讼可能产生的案件受理费、勘验费、鉴定费、律师费等)或其他费用，保险人应负责赔偿。

6.未经投保人同意，供应商不得将本项目所载义务、责任分出给其他供应商承担。

7.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在依保险法的规定及时作出核定，并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

8.对属于保险责任的，供应商必须在与被保险人达成有关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额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
（三）保险合同要求

合同涵盖的保险类别:

1.主险:医疗责任险

在诊疗护理活动中因执业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或死亡，由患者或近亲属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请求的，经人民法院判决、裁定，被保险人需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由供应商负责赔偿，具体包括:

(1)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病情或者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的难以预料或在预料之中但难以防范的不良后果;

(2)按照正常的技术规范操作，仍然发生难以避免的并发症或治疗意外;

(3) 应用现代医学科学技术，仍然发生无法预料或难以防范的不良后果;

(4) 在危急情况下为抢救危急患者生命而采取的紧急措施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2.附加险:医疗意外(纠纷)保险

经调解协商或经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认定被保险人需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由供应商负责赔偿。
3.保险赔付责任:

（1）通过医学会鉴定或司法鉴定，构成医疗事故或认为医疗行为存在过失，经法院判决书、裁定书确定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保险人应当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按主险负责赔偿(其中所产生的鉴定费用、律师费在主险额内计赔)

（2）通过医调委协商或医患协商处理的医疗纠纷事件，医方需负责赔偿责任的由本公司在附加险额内计赔(其中所产生的鉴定费用、律师费、专家意见费用在附加险额内计赔)

（3）医疗责任事件或医疗意外发生后，因治疗患者所产生增加的医疗费或后续治疗费用，保险人在主险或附加险相对应的保险额内计赔。

4.保险金额:

(1)主险:保险年度内医疗责任事件累计赔偿限额2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0万，每人赔偿限额：30万，法律费用赔偿限额：累计5万/每次2万。

(2)附加险:医疗纠纷年度内赔偿限额5万元。其中纠纷每人每次赔偿限额1万元。

5.保险费:

(1)基础数据:

①保险对象:开平市水口医院全体医务人员(包括医疗管理人员、外聘医务人员、进修生、实习生);

②参保人数:191人

③病床数量:144床

（2）保险费:本项目预算总价(最高限价)为人民币18万元，供应商的响应报价不得超出上述最高限价。否则，作无效磋商处理。

（3）免赔额:

①医疗责任事件每次绝对免赔额2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
②医疗纠纷每次免赔额1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

6.快速理赔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事故后，对事实清楚，法律责任明确，属于保险责任事故的医患纠纷案件，自保险人完成核赔，且与被保险人达成一致起，按下表所示承诺:

①1万元(含)以下的赔案，3个工作日内作出赔付;

②1万元至5万元(含)的赔案，5个工作日内作出赔付;

③5万元至10万元(含)的赔案，7个工作日内作出赔付;

④10万元以上的赔案，10个工作日内作出赔付。

附件2、

总分：100 分
一、价格分（10 分，客观分）

表格
	序号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证明材料

	1
	投标报价合理性
	10
	采用低价优先法：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报价最低的为评标基准价，得 10 分；其他：得分 =(基准价 / 投标报价)×10，保留 2 位小数
	报价函、报价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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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务资信分（30 分，客观 + 主观）

表格
	序号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证明材料

	2.1
	偿付能力充足率
	8
	≥230%：8 分；220%–229%：5 分；200%–219%：2 分；＜200%：0 分
	总公司最新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盖章）

	2.2
	类似项目业绩（近 3 年）
	10
	三级医院：每院 2 分；二级医院：每院 1 分；最高 10 分
	保单 / 中标通知书复印件（盖章）

	2.3
	亿元保费投诉量
	6
	＜1 件：6 分；1–1.5 件：4 分；1.5–3 件：2 分；≥3 件：0 分
	银保监会公开数据截图（盖章）

	2.4
	合规经营与信誉
	6
	近 3 年无监管处罚：6 分；每 1 次处罚扣 2 分，扣完为止
	无处罚承诺 + 官网查询截图（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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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服务方案分（35 分，主观分）

	序号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证明材料

	3.1
	保险方案完整性
	12
	含主险、附加险、保额 / 免赔、责任免除、特别约定，覆盖手术、麻醉、院内感染、设备故障等；优（10–12）、良（7–9）、中（4–6）、差（0–3）
	保险方案说明书（盖章）

	3.2
	服务团队与本地化
	8
	本地专职团队≥3 人、明确对接人、2 小时响应、4 小时现场查勘；优（7–8）、良（5–6）、中（3–4）、差（0–2）
	团队名单、社保 / 劳动合同、办公场所证明

	3.3
	服务流程与时效
	8
	投保、缴费、报案、查勘、定损、理赔、回访全流程清晰，时效承诺明确；优（7–8）、良（5–6）、中（3–4）、差（0–2）
	服务流程图、时效承诺函（盖章）

	3.4
	纠纷调解与投诉处理
	7
	含院内调解、医调委对接、诉讼支持、投诉闭环机制；优（6–7）、良（4–5）、中（2–3）、差（0–1）
	调解协议模板、投诉处理制度（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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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赔能力与风控分（20 分，客观 + 主观）

表格
	序号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证明材料

	4.1
	理赔时效承诺
	8
	小额（≤5 万）3 个工作日内赔付；大额（＞5 万）7 个工作日内赔付；达标得 8 分，每逾期 1 项扣 3 分
	理赔时效承诺函（盖章）

	4.2
	历史理赔数据（近 2 年）
	6
	医疗责任险案件理赔及时率≥95%：6 分；90%–94%：4 分；80%–89%：2 分；＜80%：0 分
	理赔台账、赔款凭证复印件（盖章）

	4.3
	风险管控与培训
	6
	含年度风险评估、季度培训（医疗安全、纠纷预防）、案例复盘；优（5–6）、良（3–4）、中（1–2）、差（0）
	风控方案、培训计划、课件（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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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加服务与创新分（5 分，主观分）

表格
	序号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证明材料

	5.1
	增值服务
	5
	提供免费医疗安全培训、纠纷法律咨询、应急演练、医护责任险团购、健康管理等；每提供 1 项得 1 分，最高 5 分
	增值服务承诺函、服务案例（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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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汇总表

表格
	评分模块
	分值
	得分
	备注

	价格分
	10
	
	

	商务资信分
	30
	
	

	技术服务方案分
	35
	
	

	理赔能力与风控分
	20
	
	

	附加服务与创新分
	5
	
	

	总分
	100
	
	


